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曲阜市崇文大道6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0

172,146,583

61.03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表决，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倪立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

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寻金龙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846,583

比例（%）

99.8257

反对

票数

287,100

比例（%）

0.1667

弃权

票数

12,900

比例（%）

0.0076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844,983

比例（%）

99.8248

反对

票数

287,100

比例（%）

0.1667

弃权

票数

14,500

比例（%）

0.008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846,583

比例（%）

99.8257

反对

票数

287,100

比例（%）

0.1667

弃权

票数

12,900

比例（%）

0.0076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846,583

比例（%）

99.8257

反对

票数

287,100

比例（%）

0.1667

弃权

票数

12,900

比例（%）

0.0076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854,283

比例（%）

99.8302

反对

票数

287,100

比例（%）

0.1667

弃权

票数

5,200

比例（%）

0.0031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926,383

比例（%）

99.8720

反对

票数

207,300

比例（%）

0.1204

弃权

票数

12,900

比例（%）

0.0076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授权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924,083

比例（%）

99.8707

反对

票数

217,300

比例（%）

0.1262

弃权

票数

5,200

比例（%）

0.0031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844,983

比例（%）

99.8248

反对

票数

297,100

比例（%）

0.1725

弃权

票数

4,500

比例（%）

0.0027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821,083

比例（%）

99.8109

反对

票数

320,000

比例（%）

0.1858

弃权

票数

5,500

比例（%）

0.0033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850,183

比例（%）

99.8278

反对

票数

293,500

比例（%）

0.1704

弃权

票数

2,900

比例（%）

0.0018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849,883

比例（%）

99.8276

反对

票数

293,500

比例（%）

0.1704

弃权

票数

3,200

比例（%）

0.002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46,980

比例（%）

94.2134

反对

票数

293,500

比例（%）

5.7049

弃权

票数

4,200

比例（%）

0.081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62,451,903

4,550,000

4,922,180

383,280

4,538,9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5.6751

78.6570

97.4556

反对

票数

0

0

217,300

98,800

118,500

比例（%）

0.0000

0.0000

4.2237

20.2758

2.5444

弃权

票数

0

0

5,200

5,2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1012

1.0672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12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及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授权
安排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474,480

9,472,180

4,846,980

比例（%）

97.7286

97.7049

94.2134

反对

票数

207,300

217,300

293,500

比例（%）

2.1382

2.2414

5.7049

弃权

票数

12,900

5,200

4,200

比例（%）

0.1332

0.0537

0.081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2、本次会议议案12为关联议案，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山东东宏集团有限公司、

倪立营、山东博德投资有限公司。

3、本次会议中的议案1至议案10和议案12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本次会议议案中的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

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本次会议议案中的议案6、议案7和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孔晓燕、马天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 报备文件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856 证券简称：东宏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7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15日上午 9:
15-9:25，9:30一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339弄3号公司18F会议室

（四）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伟成先生

（五）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同时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会议表决方式：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

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七）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八）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4人，代表股份288,365,
4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724%。

（2）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8人，代表股份269,709,19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356%；

（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6人，代表股份 18,656,2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367%；

（4）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100人，代表股份18,923,41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2687%。

（九）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88,033,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0％；

反对277,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3％；弃权54,17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8,591,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2468％；反对 277,5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69％；弃权54,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3％。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88,033,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0％；

反对277,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3％；弃权54,17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8,591,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2468％；反对 277,5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69％；弃权54,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3％。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88,033,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0％；

反对277,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3％；弃权54,17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8,591,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2468％；反对 277,5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69％；弃权54,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3％。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88,032,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5％；

反对277,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3％；弃权55,57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3％。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8,590,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2394％；反对 277,5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69％；弃权55,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7％。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88,027,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30％；

反对286,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3％；弃权51,17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8,585,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2164％；反对 286,3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32％；弃权51,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4％。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津贴）绩效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87,920,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6％；

反对362,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8％；弃权82,57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6％。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8,478,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7.6468％；反对 362,7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69％；弃权82,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363％。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津贴）绩效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87,919,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4％；

反对362,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8％；弃权82,97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8％。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8,477,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7.6447％；反对 362,7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69％；弃权82,9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385％。

8、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88,026,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25％；

反对286,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3％；弃权52,57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8,584,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2090％；反对 286,3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32％；弃权52,5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8％。

9、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87,938,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9％；

反对343,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3％；弃权82,97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8％。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8,496,4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7.7437％；反对 343,9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78％；弃权82,9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385％。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22,260,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265％；

反对348,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97％；弃权52,97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7％。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8,521,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7.8761％；反对 348,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40％；弃权52,9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9％。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伟佳国际企业有限公司和南通罗莱生活科技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265,702,869股。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88,030,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0％；

反对277,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3％；弃权57,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8％。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8,588,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2319％；反对 277,5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69％；弃权5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012％。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88,031,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3％；

反对277,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3％；弃权55,97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8,589,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2373％；反对 277,5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69％；弃权55,9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958％。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88,018,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5％；

反对294,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1％；弃权52,97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8,576,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1644％；反对 294,3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57％；弃权52,9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9％。

1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88,036,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60％；

反对277,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3％；弃权51,17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18,594,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2627％；反对 277,5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69％；弃权51,1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4％。

本次年度股东会一并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周时兵、何梦琪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关于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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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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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25年5月15日下午14:20在北京节能大厦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其中：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15日 9:15一 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
月15日9:15一15:00。

2.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张会学先生。
4. 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51），并于2025年5月9日在上述媒体刊登
了《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5-61)。

5.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45人，代表股份1,488,073,535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37.978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数 1,371,600,458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35.006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38人，代表股份116,473,077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9726％。

6. 其他出席或列席人员：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见下表：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81,192,419

占比（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下

同）

99.5376％

反对

股数

6,289,640

占比（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下

同）

0.4227％

弃权

股数

591,476

占比（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下

同）

0.0397％

是
否
通
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均同）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23,120,984

占比（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下同）

94.7069％

反对

股数

6,289,640

占比（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下同）

4.8381％

弃权

股数

591,476

占比（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下同）

0.4550％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81,064,819

占比

99.5290％

反对

股数

6,388,940

占比

0.4293％

弃权

股数

619,776

占比

0.0416％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22,993,384

占比

94.6088％

反对

股数

6,388,940

占比

4.9145％

弃权

股数

619,776

占比

0.4767％

3.《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80,636,919

占比

99.5003％

反对

股数

6,629,940

占比

0.4455％

弃权

股数

806,676

占比

0.0542％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22,565,484

占比

94.2796％

反对

股数

6,629,940

占比

5.0999％

弃权

股数

806,676

占比

0.6205％

4.《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83,091,639

占比

99.6652％

反对

股数

4,683,120

占比

0.3147％

弃权

股数

298,776

占比

0.0201％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25,020,204

占比

96.1678％

反对

股数

4,683,120

占比

3.6023％

弃权

股数

298,776

占比

0.2298％

5.《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情况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79,076,479

占比

99.3954％

反对

股数

8,510,680

占比

0.5719％

弃权

股数

486,376

占比

0.0327％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21,005,044

占比

93.0793％

反对

股数

8,510,680

占比

6.5466％

弃权

股数

486,376

占比

0.3741％

6.《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80,958,915

占比

99.5219％

反对

股数

6,202,320

占比

0.4168％

弃权

股数

912,300

占比

0.0613％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22,887,480

占比

94.5273％

反对

股数

6,202,320

占比

4.7709％

弃权

股数

912,300

占比

0.7018％

7.《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80,826,039

占比

99.5130％

反对

股数

6,289,120

占比

0.4226％

弃权

股数

958,376

占比

0.0644％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22,754,604

占比

94.4251％

反对

股数

6,289,120

占比

4.8377％

弃权

股数

958,376

占比

0.7372％

8.《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关联法
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合计1,357,335,535股已回避表决。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07,360,070

占比

82.1185％

反对

股数

22,588,430

占比

17.2776％

弃权

股数

789,500

占比

0.6039％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06,624,170

占比

82.0173％

反对

股数

22,588,430

占比

17.3754％

弃权

股数

789,500

占比

0.6073％

9.《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80,600,295

占比

99.4978％

反对

股数

6,802,740

占比

0.4572％

弃权

股数

670,500

占比

0.0451％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22,528,860

占比

94.2514％

反对

股数

6,802,740

占比

5.2328％

弃权

股数

670,500

占比

0.5158％

10.《2024年度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80,934,395

占比

99.5202％

反对

股数

6,159,740

占比

0.4139％

弃权

股数

979,400

占比

0.0658％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占比

反对

股数 占比

弃权

股数 占比

122,862,960 94.5084％ 6,159,740 4.7382％ 979,400 0.7534％

11.《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80,806,595

占比

99.5117％

反对

股数

6,872,340

占比

0.4618％

弃权

股数

394,600

占比

0.0265％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22,735,160

占比

94.4101％

反对

股数

6,872,340

占比

5.2863％

弃权

股数

394,600

占比

0.3035％

12.《关于拟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2/3以上通过。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54,288,181

占比

97.7296％

反对

股数

32,646,878

占比

2.1939％

弃权

股数

1,138,476

占比

0.0765％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96,216,746

占比

74.0117％

反对

股数

32,646,878

占比

25.1126％

弃权

股数

1,138,476

占比

0.8757％

13.《关于聘任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81,156,715

占比

99.5352％

反对

股数

5,941,620

占比

0.3993％

弃权

股数

975,200

占比

0.0655％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23,085,280

占比

94.6795％

反对

股数

5,941,620

占比

4.5704％

弃权

股数

975,200

占比

0.7501％

14.《关于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2/3以上通过。
本议案逐项表决情况如下：
14.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84,833,415

占比

99.7823％

反对

股数

2,904,720

占比

0.1952％

弃权

股数

335,400

占比

0.0225％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26,761,980

占比

97.5076％

反对

股数

2,904,720

占比

2.2344％

弃权

股数

335,400

占比

0.2580％

14.02.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85,108,915

占比

99.8008％

反对

股数

2,642,020

占比

0.1775％

弃权

股数

322,600

占比

0.0217％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27,037,480

占比

97.7196％

反对

股数

2,642,020

占比

2.0323％

弃权

股数

322,600

占比

0.2482％

14.03. 回购股份的方式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84,584,115

占比

99.7655％

反对

股数

3,166,720

占比

0.2128％

弃权

股数

322,700

占比

0.0217％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26,512,680

占比

97.3159％

反对

股数

3,166,720

占比

2.4359％

弃权

股数

322,700

占比

0.2482％

14.04.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83,564,615

占比

99.6970％

反对

股数

4,113,820

占比

0.2765％

弃权

股数

395,100

占比

0.0266％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25,493,180

占比

96.5317％

反对

股数

4,113,820

占比

3.1644％

弃权

股数

395,100

占比

0.3039％

14.05. 回购股份的种类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84,567,315

占比

99.7644％

反对

股数

3,108,520

占比

0.2089％

弃权

股数

397,700

占比

0.0267％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26,495,880

占比

97.3030％

反对

股数

3,108,520

占比

2.3911％

弃权

股数

397,700

占比

0.3059％

14.06. 回购股份的用途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84,579,915

占比

99.7652％

反对

股数

2,921,720

占比

0.1963％

弃权

股数

571,900

占比

0.0384％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26,508,480

占比

97.3126％

反对

股数

2,921,720

占比

2.2474％

弃权

股数

571,900

占比

0.4399％

14.07. 回购的资金总额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82,939,295

占比

99.6550％

反对

股数

4,520,240

占比

0.3038％

弃权

股数

614,000

占比

0.0413％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24,867,860

占比

96.0506％

反对

股数

4,520,240

占比

3.4771％

弃权

股数

614,000

占比

0.4723％

14.08.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83,636,115

占比

99.7018％

反对

股数

3,905,620

占比

0.2625％

弃权

股数

531,800

占比

0.0357％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25,564,680

占比

96.5867％

反对

股数

3,905,620

占比

3.0043％

弃权

股数

531,800

占比

0.4091％

14.09.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83,936,595

占比

99.7220％

反对

股数

3,571,340

占比

0.2400％

弃权

股数

565,600

占比

0.0380％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25,865,160

占比

96.8178％

反对

股数

3,571,340

占比

2.7471％

弃权

股数

565,600

占比

0.4351％

14.10. 办理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相关事宜的具体授权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484,638,315

占比

99.7691％

反对

股数

2,714,320

占比

0.1824％

弃权

股数

720,900

占比

0.0484％

是否通过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126,566,880

占比

97.3576％

反对

股数

2,714,320

占比

2.0879％

弃权

股数

720,900

占比

0.554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同意将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2025年4月

25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下午2:30起；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一

9:25，9:30一11:30，下午1:00一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下

午3:00。
4、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1709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耀彬先生。
7、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8人，代表股份237,991,9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6.461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8人，代表股份 237,991,9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6.461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7人，代表股份5,348,4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9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7人，代表股份5,348,
4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94％。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994,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11％；反对89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63％；弃权10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51,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3590％；反对

89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451％；弃权 101,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59％。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做了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7,004,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52％；反对89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63％；弃权9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61,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441％；反对

89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451％；弃权91,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08％。

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7,006,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57％；反对89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63％；弃权9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62,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665％；反对

89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451％；弃权90,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84％。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7,011,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81％；反对89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70％；弃权8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68,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6693％；反对

89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751％；弃权83,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56％。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7,787,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2％；反对17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弃权2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44,1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802％；反对

17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06％；弃权26,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9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熊孟飞和项颂雨律师通过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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